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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执行和解协议》的签订，或将导致公司因担保事项被强制执行的

5753 号裁决的损失锁定在 1.78 亿元； 

 本次《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需由签订协议的任一方，将本协议报至

北京一中院，申请终结执行程序，北京一中院最终是否依据本协议内容裁定，

尚存在不确定性； 

 若本协议内容经北京一中院最终裁定，公司将根据北京一中院出具的裁

定书冲回相应的预计负债，届时，或将导致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增加 3.15 亿元。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中百”、“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与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四局”）《债

务清偿确认协议》进展的公告（临 2021-026）。中建四局依据《天津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津 01 破 1 号之五的裁定书中的“一、联都星城

部分房地产的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债权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时转移；

二、债权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相关机构办理产权过

户登记手续”的条款，办理过户事项。 

2022 年 3 月 18 日，经公司与中建四局协商一致，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自

愿达成并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执行和解协议签订背景 

2017 年 9 月，公司被(2016)穗仲案字第 5753 号《仲裁裁决书》（以下简称



“5753 号裁决”）裁定：公司就天津市九策高科技产业园（以下简称“天津九

策”）在《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项下欠付的全部债务 526,525,027.50 元向债

权人中建四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0 年 7 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冻结

公司银行账户及持有的 9,511 万股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银

行”)股票，后续合计扣划公司账户资金人民币 1.78 亿元。截止目前，北京一中

院已累计向中建四局发还案款 1.78 亿元。 

2020 年 10 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津一中院”）裁定

终止天津九策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准许天津九策破产和解，天津九策现处于破产

和解阶段。 

2021 年 8 月，天津九策管理人委托拍卖公司对联都星城部分房产进行拍卖，

因无人在预定的期限内缴纳竞买保证金导致流拍；2021 年 9 月，公司和中建四

局签订债务清偿协议，双方约定中建四局先在债务人天津九策破产和解程序中

向债务人主张 5753 号裁决所裁定的剩余工程款债权。 

2022 年 1 月，公司收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

京 01 执 749 号，裁定解除对宁波中百持有的西安银行 9,511 万股及孳息的冻结。 

截至本协议签订日，北京一中院受理的中建四局诉宁波中百担保债务执行

一案尚未执行终结。 

二、执行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双方 

甲方（申请执行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 16 号自编 B 栋 5 楼 

法定代表人：易文权 

乙方（被执行人）：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 77 号 21 层 

法定代表人：应飞军 

（二）协议主要条款 

甲方确认：甲乙双方就本案所有的债权债务以已经发还的 178,452,830.82

元案款为限；上述执行标的系乙方依据上述 5753 号裁决书第一项裁决内容所履



行的保证债务；甲方承诺在乙方不违反本协议的情况下就本案所涉上述 5753 号

裁决书及相关担保函事项不再有任何的执行诉求。 

三、执行和解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或将导致公司被强制执行的 5753 号

裁决的损失锁定在 1.78 亿元； 

（二）本次《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需由签订协议的任一方，将本协议

报至北京一中院，申请终结执行程序，北京一中院最终是否依据本协议内容裁

定，尚存在不确定性； 

（三）公司前期因担保案事项已计提预计负债 4.93 亿元，扣除已经扣划款

项 1.78 亿元后，预计负债余额 3.15 亿元，若本协议内容经北京一中院最终裁定，

公司将根据北京一中院出具的裁定书冲回相应的预计负债金额，届时，或将导

致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增加 3.15 亿元。 

四、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

告为准。 

五、备查文件 

《执行和解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22 日 


